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282號

原      告  金芯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宇謙  

訴訟代理人  曾毓君律師

            劉豐州律師

            陳一銘律師

被      告  陳建宇  

            許巧鈴  

            潘怡君  

            林稚晴  

            余東霖  

            曹安勝  

            吳育彰  

0000000000000000

            林沛萓  

            葉祐銓  

            黃嘉琪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宋永祥律師

被      告  王于峮（原名王鐿璇）

0000000000000000

            余佳杭  

            江文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獎金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9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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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林稚晴、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

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分別於附表「入會時間」欄所示時間向原告

申請入會，並簽訂「入會申請表暨商品申購書」及「經銷商

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於契約期間內擔任

原告經銷商，推廣、銷售原告之商品及服務，並介紹他人加

入傳銷計畫，原告則給付獎金予被告。嗣原告陸續收到被告

之下線申請退會，人數眾多，各被告之各下線退出時間詳如

原告起訴狀附表4所示，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約定，被告

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所示之獎金。又被告

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簽訂系爭協議書

時，已於第5條第3項約定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

或其他因業務之需要而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

規範。相關修正之內容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

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原告復於民國110年8月24日以金芯字

第0000000號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經銷

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於

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自經銷商尚未

另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並公告全體經銷商週知，

上開約款既已納入系爭協議，兩造自應同受拘束。爰依系爭

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㈠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則以：系爭

協議書第5條第10項是原告事後片面以自稱之公告方式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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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顯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為落實多層次傳銷事業

對傳銷商之告知義務，並使雙方權利義務關係臻於明確之意

旨有違，依民法第73條規定對被告不生效力，原告依系爭協

議書第5條第10款為請求自無理由。縱原告提出協議書內容

研讀課程之簽到表等件，惟該次研讀之實際內容為何，如何

能以研讀課程即等同於發生公告效力之情，未見原告說明，

單純以形式上簽到即謂被告對系爭協議書內容知悉，亦屬無

理由。又原告主張被告5人領得之獎金為原告片面主張，未

有任何客觀資料足資佐證。又第5條第10項之約款，顯與多

層是傳銷管理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第23條第2項落實保障

傳銷商權益及防範變質多層次傳銷之意旨有所抵觸，姑且不

論下線因何原因退出，概與經銷商無涉，最大原因為原告公

司制度不佳所致，是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款屬要求傳

銷商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且不當扣除傳銷商應得之利益，

而侵害傳銷商之權益，顯與前揭規定意旨相扞，而屬無效。

況被告黃嘉琪介紹2名下線即訴外人賴淑芬、黃宥森，原告

已獲得合計98,000元之價金利益，雖該2名下線嗣後辦理退

出，原告僅各退還該2名下線各19,600元，原告仍有獲利58,

800元，卻以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扣除黃嘉琪之層碰

獎金，更屬不當扣除之約定而屬無效等語。

　㈡被告陳建宇、潘怡君、林稚晴則以：系爭協議乃原告一方所

預先撰擬，預定用於同類經銷商契約之用，契約相對人就契

約重要事項，諸如經銷商之入會方式及加入條件、商品退出

退貨辦法、經銷商權利終止、經銷商獎金制度等，均無個別

與原告磋商或變更之餘地，僅能決定是否簽署系爭協議，是

系爭協議應屬民法第247條之1所稱之定型化契約，而系爭協

議第5條第3項約定，授權原告得逕行以公告、公布並自動生

效、施行之方式，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

充，而無須經過契約之相對人同意，或令相對人有事先與之

磋商或表達異議之機會，或保留契約相對人因不同意該條款

而得選擇退場之機制，遽令契約相對人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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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之拘束，除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

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外，且因依該條款所適用得以修正或新

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非僅關於契約履行過程中之輔助

性、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而尚包括可能影響於契

約之成立基礎，又該條款關於適用生效時點更乏明確，影響

契約相對人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時變動及不可測風險之狀

態，原告可任意增添與原契約目的無關，加重契約相對人於

系爭協議締約時可得預見之責任，對契約相對人有重大不利

益而明顯失公平。部分被告係於110年8月24日後始加入原告

之經銷商，斯時之新版協議書固有第5條第10項約款之記

載，惟此仍未改變該約款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性質，同受民

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檢驗，該約款除了實質上加重契約相對

人之責任，亦隱含懲罰契約相對人之意，違反契約平等互惠

之精神，又不區分導致下線退會退貨之原因是否均可歸責於

契約相對人，一律以下線有退會退貨之情事，逕依該約款回

溯剝奪相對人已領取或可得領取之獎金，對於相對人顯失公

平甚明，應否認其效力等語。

　㈢被告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為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2、363、364、373、417、

432頁；並依兩造陳述整理如下）：

　㈠被告等分別於起訴狀附表3入會日期欄所示時間向原告請入

會，並簽訂系爭協議書。

　㈡原告起訴狀附表4各編號所示之退件者，已於起訴狀附表4退

件日期欄所示日期退出原告傳銷組織。

　㈢除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否認外，

其被告均已領取起訴狀附表4所列將金。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均為其之經銷商，被告介紹他人加入傳銷計

畫，原告給付予獎金後，陸續收到被告之下線申請退會，依

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之約定，被告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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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獎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揭情詞置辯。茲分述

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等有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之情事，應

依該條規定返還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等

語，固提出與各被告簽訂之系爭協議書為證。惟原告與被告

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與原告簽訂之系

爭協議書並無第5條第10項之條款，且於第5條第3款雖約

定：「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及其他因業務之需

要而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規範。相關修正之

內容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時程自動生效及施

行」等語（見本院卷第31、35、49、113頁），並於110年8

月24日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之約定等情，有原

告公告1紙在卷（見本院卷二第63頁）。關於上開新增第1條

第5項第10款約款之程序，證人即擔任原告組織訓練部門副

理張純華固於本院證稱：「（金芯公司發布公告前簽呈程序

為何？）公司的公告在建檔完後，會先給經理審核，經理審

核完給董事長簽。董事長確認沒問題，我們直接公告出

去」、「（金芯公司會透過甚麼管道發布公告？）公告的電

子檔用通訊軟體傳給教育中心的行政人員。行政人員會在通

訊軟體上回應收到後，將公告印出交給教育中心的處長，處

長會在早會課程中佈達。行政人員也會印紙本貼在布告欄」

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1頁）；然證人張純華亦另證稱：

「（原證83公告前，有無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報備？）

有，現在的報備都是以線上報備」、「（有無資料可以證

明？）這個報備不是我處理。負責報備的人完成向公平會報

備，經公平會核可後，會口頭通知我，我再公告。負責報備

的人會用通訊軟體、口頭告知我」、「（可否提供報備的相

關資料？）此部分由負責報備的人提供。我無法提供」、

「（原證83，能否提供送給經理、董事長簽核的相關證

據？）經理、董事長看完就叫我公告，沒有實際上簽屬的文

件，沒辦法提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114頁），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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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系爭公告是否已經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核可，及有無經原

告經理、董事長審核確認等程序，均無相關書面文件可資為

憑，而此涉及原告公司重大經營事項，原告主張上情如屬實

情，事關重要，竟未留存書面記錄而過於簡略，實與常情相

悖，原告上開所述已難採信。原告復主張被告曹安勝、吳育

彰、林沛萓、葉祐銓於系爭公告施行後，曾參與原告營業所

活動，參與系爭協議書研讀內容之研讀課程等語，並提出打

卡紀錄、課程簽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65至123頁）；惟

此究與系爭協議書第5項第3款所約定之經公告、公布等程序

始生效力之情形有間，尚難依此即認原告業依兩造約定之程

序修正、新增協議書內容，而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

彰、林沛萓、葉祐銓發生效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曹安

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有系爭協議書新增第

5項第10款情事，並依該條款請求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

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返還領得之獎金，即屬無據。　　

　㈡另按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

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

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

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

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

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此即學說上所謂之「附合契約」，此

類契約，通常由工商企業者一方，預定適用於同類契約之條

款，由他方依其契約條款而訂定之。預定契約條款之一方，

大多為經濟上較強者，而依其預定條款訂約之一方，則多為

經濟上之較弱者，為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

而為規定（即契約自由與契約正義之二律之平衡），立法目

的乃為防止此類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

　㈢原告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主張

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返還獎金，惟該條款是否經所同條第3

款約定公告、公布程序而發生效力，已屬有疑，核如上述，

矧上開條款係原告單方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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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之一部，自係原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

款而訂定之契約，且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

書書之空白處或簽名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

何內容，顯然被告無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

更之可能，自有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而該約款

內容規定內容，乃原告得自行以公告、公布方式修正、新增

系爭協議書約款，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

充，而無須經過被告同意，或令被告有事先與之磋商或表達

異議之機會，或保留被告因不同意該條款而得選擇退場之機

制，遽令被告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

之拘束，實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且

依該條款，原告得以修正或新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並非

僅關於契約履行之輔助性、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

而尚包括可能影響被告權利、義務內容之契約成立基礎，被

告並無得預見，且依該條款而新增、修訂之條款生效時點更

非明確，足使被告就關於系爭協議書之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

時變動而有不可測風險之狀態，實有有重大不利益而明顯失

公平。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義務綜合判

斷結果，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

定，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3款約定，係屬無效。是以，原告本

於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程序，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

0款而為本件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

祐銓之請求，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㈣又原告與被告許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

王于峮、余佳抗、江文婷所簽訂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固

約定：「經銷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

協力獎金，於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

自經銷商尚未領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有經被告許

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王于峮、余佳

抗、江文婷簽名之系爭協議書在卷（見本院卷一第85、89、

103、108、117、125、151、157頁）。惟上開條款係原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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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

之一部，自係原告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且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書書之空白處或簽

名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何內容，顯然被告

無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更之可能，自有上

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惟該條款未區分下線退出是

否因可歸責被告事由，未限定退出之時間及下線經銷產品之

情形，即一律規定下線退出即應將領得之下線加入獎金返還

原告，致經銷商之被告等人推銷商品之勞費化有烏有，而受

有重大之不利益，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

義務綜合判斷結果，堪認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

第247條之1規定，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係屬無

效。是以，原告本於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為本件之請求，

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為無效之條款，原

告依上開約款，而為本件之請求，於法自有未合，要無理

由，自應予以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附麗，爰一併

予以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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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

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

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附表

編號 被　告 入會時間 應返還金額

1 曹安勝 110.6.7 360,000元

2 陳建宇 110.6.7 347,400元

3 吳育彰 110.6.4 135,600元

4 林沛萓 110.6.10 102,400元

5 許巧鈴 111.1.13 74,800元

6 潘怡君 110.10.18 55,400元

7 林稚晴 111.2.15 43,600元

8 余東霖 110.11.30 41,400元

9 葉祐銓 110.6.2 30,000元

10 黃嘉琪 111.3.11 24,000元

11 王于峮 110.12.13 29,800元

12 余佳抗 110.6.30 8,000元

13 江文婷 111.5.20 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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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282號
原      告  金芯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宇謙  
訴訟代理人  曾毓君律師
            劉豐州律師
            陳一銘律師
被      告  陳建宇  
            許巧鈴  
            潘怡君  
            林稚晴  
            余東霖  
            曹安勝  
            吳育彰  


            林沛萓  
            葉祐銓  
            黃嘉琪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宋永祥律師
被      告  王于峮（原名王鐿璇）


            余佳杭  
            江文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獎金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林稚晴、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分別於附表「入會時間」欄所示時間向原告申請入會，並簽訂「入會申請表暨商品申購書」及「經銷商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於契約期間內擔任原告經銷商，推廣、銷售原告之商品及服務，並介紹他人加入傳銷計畫，原告則給付獎金予被告。嗣原告陸續收到被告之下線申請退會，人數眾多，各被告之各下線退出時間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4所示，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約定，被告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所示之獎金。又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簽訂系爭協議書時，已於第5條第3項約定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或其他因業務之需要而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規範。相關修正之內容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原告復於民國110年8月24日以金芯字第0000000號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經銷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於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自經銷商尚未另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並公告全體經銷商週知，上開約款既已納入系爭協議，兩造自應同受拘束。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㈠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則以：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是原告事後片面以自稱之公告方式主張新增，顯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為落實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傳銷商之告知義務，並使雙方權利義務關係臻於明確之意旨有違，依民法第73條規定對被告不生效力，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為請求自無理由。縱原告提出協議書內容研讀課程之簽到表等件，惟該次研讀之實際內容為何，如何能以研讀課程即等同於發生公告效力之情，未見原告說明，單純以形式上簽到即謂被告對系爭協議書內容知悉，亦屬無理由。又原告主張被告5人領得之獎金為原告片面主張，未有任何客觀資料足資佐證。又第5條第10項之約款，顯與多層是傳銷管理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第23條第2項落實保障傳銷商權益及防範變質多層次傳銷之意旨有所抵觸，姑且不論下線因何原因退出，概與經銷商無涉，最大原因為原告公司制度不佳所致，是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款屬要求傳銷商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且不當扣除傳銷商應得之利益，而侵害傳銷商之權益，顯與前揭規定意旨相扞，而屬無效。況被告黃嘉琪介紹2名下線即訴外人賴淑芬、黃宥森，原告已獲得合計98,000元之價金利益，雖該2名下線嗣後辦理退出，原告僅各退還該2名下線各19,600元，原告仍有獲利58,800元，卻以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扣除黃嘉琪之層碰獎金，更屬不當扣除之約定而屬無效等語。
　㈡被告陳建宇、潘怡君、林稚晴則以：系爭協議乃原告一方所預先撰擬，預定用於同類經銷商契約之用，契約相對人就契約重要事項，諸如經銷商之入會方式及加入條件、商品退出退貨辦法、經銷商權利終止、經銷商獎金制度等，均無個別與原告磋商或變更之餘地，僅能決定是否簽署系爭協議，是系爭協議應屬民法第247條之1所稱之定型化契約，而系爭協議第5條第3項約定，授權原告得逕行以公告、公布並自動生效、施行之方式，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充，而無須經過契約之相對人同意，或令相對人有事先與之磋商或表達異議之機會，或保留契約相對人因不同意該條款而得選擇退場之機制，遽令契約相對人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之拘束，除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外，且因依該條款所適用得以修正或新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非僅關於契約履行過程中之輔助性、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而尚包括可能影響於契約之成立基礎，又該條款關於適用生效時點更乏明確，影響契約相對人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時變動及不可測風險之狀態，原告可任意增添與原契約目的無關，加重契約相對人於系爭協議締約時可得預見之責任，對契約相對人有重大不利益而明顯失公平。部分被告係於110年8月24日後始加入原告之經銷商，斯時之新版協議書固有第5條第10項約款之記載，惟此仍未改變該約款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性質，同受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檢驗，該約款除了實質上加重契約相對人之責任，亦隱含懲罰契約相對人之意，違反契約平等互惠之精神，又不區分導致下線退會退貨之原因是否均可歸責於契約相對人，一律以下線有退會退貨之情事，逕依該約款回溯剝奪相對人已領取或可得領取之獎金，對於相對人顯失公平甚明，應否認其效力等語。
　㈢被告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為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2、363、364、373、417、432頁；並依兩造陳述整理如下）：
　㈠被告等分別於起訴狀附表3入會日期欄所示時間向原告請入會，並簽訂系爭協議書。
　㈡原告起訴狀附表4各編號所示之退件者，已於起訴狀附表4退件日期欄所示日期退出原告傳銷組織。
　㈢除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否認外，其被告均已領取起訴狀附表4所列將金。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均為其之經銷商，被告介紹他人加入傳銷計畫，原告給付予獎金後，陸續收到被告之下線申請退會，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之約定，被告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所示之獎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揭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等有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之情事，應依該條規定返還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等語，固提出與各被告簽訂之系爭協議書為證。惟原告與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與原告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並無第5條第10項之條款，且於第5條第3款雖約定：「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及其他因業務之需要而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規範。相關修正之內容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等語（見本院卷第31、35、49、113頁），並於110年8月24日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之約定等情，有原告公告1紙在卷（見本院卷二第63頁）。關於上開新增第1條第5項第10款約款之程序，證人即擔任原告組織訓練部門副理張純華固於本院證稱：「（金芯公司發布公告前簽呈程序為何？）公司的公告在建檔完後，會先給經理審核，經理審核完給董事長簽。董事長確認沒問題，我們直接公告出去」、「（金芯公司會透過甚麼管道發布公告？）公告的電子檔用通訊軟體傳給教育中心的行政人員。行政人員會在通訊軟體上回應收到後，將公告印出交給教育中心的處長，處長會在早會課程中佈達。行政人員也會印紙本貼在布告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1頁）；然證人張純華亦另證稱：「（原證83公告前，有無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報備？）有，現在的報備都是以線上報備」、「（有無資料可以證明？）這個報備不是我處理。負責報備的人完成向公平會報備，經公平會核可後，會口頭通知我，我再公告。負責報備的人會用通訊軟體、口頭告知我」、「（可否提供報備的相關資料？）此部分由負責報備的人提供。我無法提供」、「（原證83，能否提供送給經理、董事長簽核的相關證據？）經理、董事長看完就叫我公告，沒有實際上簽屬的文件，沒辦法提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114頁），是關於系爭公告是否已經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核可，及有無經原告經理、董事長審核確認等程序，均無相關書面文件可資為憑，而此涉及原告公司重大經營事項，原告主張上情如屬實情，事關重要，竟未留存書面記錄而過於簡略，實與常情相悖，原告上開所述已難採信。原告復主張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於系爭公告施行後，曾參與原告營業所活動，參與系爭協議書研讀內容之研讀課程等語，並提出打卡紀錄、課程簽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65至123頁）；惟此究與系爭協議書第5項第3款所約定之經公告、公布等程序始生效力之情形有間，尚難依此即認原告業依兩造約定之程序修正、新增協議書內容，而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發生效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有系爭協議書新增第5項第10款情事，並依該條款請求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返還領得之獎金，即屬無據。　　
　㈡另按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此即學說上所謂之「附合契約」，此類契約，通常由工商企業者一方，預定適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由他方依其契約條款而訂定之。預定契約條款之一方，大多為經濟上較強者，而依其預定條款訂約之一方，則多為經濟上之較弱者，為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而為規定（即契約自由與契約正義之二律之平衡），立法目的乃為防止此類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
　㈢原告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主張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返還獎金，惟該條款是否經所同條第3款約定公告、公布程序而發生效力，已屬有疑，核如上述，矧上開條款係原告單方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之一部，自係原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款而訂定之契約，且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書書之空白處或簽名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何內容，顯然被告無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更之可能，自有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而該約款內容規定內容，乃原告得自行以公告、公布方式修正、新增系爭協議書約款，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充，而無須經過被告同意，或令被告有事先與之磋商或表達異議之機會，或保留被告因不同意該條款而得選擇退場之機制，遽令被告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之拘束，實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且依該條款，原告得以修正或新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並非僅關於契約履行之輔助性、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而尚包括可能影響被告權利、義務內容之契約成立基礎，被告並無得預見，且依該條款而新增、修訂之條款生效時點更非明確，足使被告就關於系爭協議書之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時變動而有不可測風險之狀態，實有有重大不利益而明顯失公平。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義務綜合判斷結果，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3款約定，係屬無效。是以，原告本於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程序，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而為本件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之請求，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㈣又原告與被告許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王于峮、余佳抗、江文婷所簽訂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固約定：「經銷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於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自經銷商尚未領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有經被告許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王于峮、余佳抗、江文婷簽名之系爭協議書在卷（見本院卷一第85、89、103、108、117、125、151、157頁）。惟上開條款係原告單方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之一部，自係原告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款而訂定之契約，且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書書之空白處或簽名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何內容，顯然被告無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更之可能，自有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惟該條款未區分下線退出是否因可歸責被告事由，未限定退出之時間及下線經銷產品之情形，即一律規定下線退出即應將領得之下線加入獎金返還原告，致經銷商之被告等人推銷商品之勞費化有烏有，而受有重大之不利益，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義務綜合判斷結果，堪認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係屬無效。是以，原告本於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為本件之請求，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為無效之條款，原告依上開約款，而為本件之請求，於法自有未合，要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附麗，爰一併予以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附表
		編號

		被　告

		入會時間

		應返還金額



		1

		曹安勝

		110.6.7

		360,000元



		2

		陳建宇

		110.6.7

		347,400元



		3

		吳育彰

		110.6.4

		135,600元



		4

		林沛萓

		110.6.10

		102,400元



		5

		許巧鈴

		111.1.13

		74,800元



		6

		潘怡君

		110.10.18

		55,400元



		7

		林稚晴

		111.2.15

		43,600元



		8

		余東霖

		110.11.30

		41,400元



		9

		葉祐銓

		110.6.2

		30,000元



		10

		黃嘉琪

		111.3.11

		24,000元



		11

		王于峮

		110.12.13

		29,800元



		12

		余佳抗

		110.6.30

		8,000元



		13

		江文婷

		111.5.20

		8,0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282號

原      告  金芯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宇謙  

訴訟代理人  曾毓君律師

            劉豐州律師

            陳一銘律師

被      告  陳建宇  

            許巧鈴  

            潘怡君  

            林稚晴  

            余東霖  

            曹安勝  

            吳育彰  



            林沛萓  

            葉祐銓  

            黃嘉琪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宋永祥律師

被      告  王于峮（原名王鐿璇）



            余佳杭  

            江文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獎金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9日言詞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林稚晴、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

    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分別於附表「入會時間」欄所示時間向原告

    申請入會，並簽訂「入會申請表暨商品申購書」及「經銷商

    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於契約期間內擔任

    原告經銷商，推廣、銷售原告之商品及服務，並介紹他人加

    入傳銷計畫，原告則給付獎金予被告。嗣原告陸續收到被告

    之下線申請退會，人數眾多，各被告之各下線退出時間詳如

    原告起訴狀附表4所示，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約定，被告

    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所示之獎金。又被告

    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簽訂系爭協議書

    時，已於第5條第3項約定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

    或其他因業務之需要而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

    規範。相關修正之內容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

    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原告復於民國110年8月24日以金芯字

    第0000000號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經銷

    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於

    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自經銷商尚未

    另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並公告全體經銷商週知，

    上開約款既已納入系爭協議，兩造自應同受拘束。爰依系爭

    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㈠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則以：系爭

    協議書第5條第10項是原告事後片面以自稱之公告方式主張

    新增，顯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為落實多層次傳銷事業

    對傳銷商之告知義務，並使雙方權利義務關係臻於明確之意

    旨有違，依民法第73條規定對被告不生效力，原告依系爭協

    議書第5條第10款為請求自無理由。縱原告提出協議書內容

    研讀課程之簽到表等件，惟該次研讀之實際內容為何，如何

    能以研讀課程即等同於發生公告效力之情，未見原告說明，

    單純以形式上簽到即謂被告對系爭協議書內容知悉，亦屬無

    理由。又原告主張被告5人領得之獎金為原告片面主張，未

    有任何客觀資料足資佐證。又第5條第10項之約款，顯與多

    層是傳銷管理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第23條第2項落實保障

    傳銷商權益及防範變質多層次傳銷之意旨有所抵觸，姑且不

    論下線因何原因退出，概與經銷商無涉，最大原因為原告公

    司制度不佳所致，是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款屬要求傳

    銷商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且不當扣除傳銷商應得之利益，

    而侵害傳銷商之權益，顯與前揭規定意旨相扞，而屬無效。

    況被告黃嘉琪介紹2名下線即訴外人賴淑芬、黃宥森，原告

    已獲得合計98,000元之價金利益，雖該2名下線嗣後辦理退

    出，原告僅各退還該2名下線各19,600元，原告仍有獲利58,

    800元，卻以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扣除黃嘉琪之層碰

    獎金，更屬不當扣除之約定而屬無效等語。

　㈡被告陳建宇、潘怡君、林稚晴則以：系爭協議乃原告一方所

    預先撰擬，預定用於同類經銷商契約之用，契約相對人就契

    約重要事項，諸如經銷商之入會方式及加入條件、商品退出

    退貨辦法、經銷商權利終止、經銷商獎金制度等，均無個別

    與原告磋商或變更之餘地，僅能決定是否簽署系爭協議，是

    系爭協議應屬民法第247條之1所稱之定型化契約，而系爭協

    議第5條第3項約定，授權原告得逕行以公告、公布並自動生

    效、施行之方式，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

    充，而無須經過契約之相對人同意，或令相對人有事先與之

    磋商或表達異議之機會，或保留契約相對人因不同意該條款

    而得選擇退場之機制，遽令契約相對人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

    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之拘束，除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

    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外，且因依該條款所適用得以修正或新

    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非僅關於契約履行過程中之輔助性

    、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而尚包括可能影響於契約

    之成立基礎，又該條款關於適用生效時點更乏明確，影響契

    約相對人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時變動及不可測風險之狀態，

    原告可任意增添與原契約目的無關，加重契約相對人於系爭

    協議締約時可得預見之責任，對契約相對人有重大不利益而

    明顯失公平。部分被告係於110年8月24日後始加入原告之經

    銷商，斯時之新版協議書固有第5條第10項約款之記載，惟

    此仍未改變該約款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性質，同受民法第24

    7條之1規定之檢驗，該約款除了實質上加重契約相對人之責

    任，亦隱含懲罰契約相對人之意，違反契約平等互惠之精神

    ，又不區分導致下線退會退貨之原因是否均可歸責於契約相

    對人，一律以下線有退會退貨之情事，逕依該約款回溯剝奪

    相對人已領取或可得領取之獎金，對於相對人顯失公平甚明

    ，應否認其效力等語。

　㈢被告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為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2、363、364、373、417、

    432頁；並依兩造陳述整理如下）：

　㈠被告等分別於起訴狀附表3入會日期欄所示時間向原告請入會

    ，並簽訂系爭協議書。

　㈡原告起訴狀附表4各編號所示之退件者，已於起訴狀附表4退

    件日期欄所示日期退出原告傳銷組織。

　㈢除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否認外，

    其被告均已領取起訴狀附表4所列將金。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均為其之經銷商，被告介紹他人加入傳銷計畫

    ，原告給付予獎金後，陸續收到被告之下線申請退會，依系

    爭協議第5條第10項之約定，被告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所示

    之獎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揭情詞置辯。茲分述如

    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等有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之情事，應依

    該條規定返還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等語

    ，固提出與各被告簽訂之系爭協議書為證。惟原告與被告曹

    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與原告簽訂之系爭

    協議書並無第5條第10項之條款，且於第5條第3款雖約定：

    「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及其他因業務之需要而

    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規範。相關修正之內容

    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

    等語（見本院卷第31、35、49、113頁），並於110年8月24

    日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之約定等情，有原告公

    告1紙在卷（見本院卷二第63頁）。關於上開新增第1條第5

    項第10款約款之程序，證人即擔任原告組織訓練部門副理張

    純華固於本院證稱：「（金芯公司發布公告前簽呈程序為何

    ？）公司的公告在建檔完後，會先給經理審核，經理審核完

    給董事長簽。董事長確認沒問題，我們直接公告出去」、「

    （金芯公司會透過甚麼管道發布公告？）公告的電子檔用通

    訊軟體傳給教育中心的行政人員。行政人員會在通訊軟體上

    回應收到後，將公告印出交給教育中心的處長，處長會在早

    會課程中佈達。行政人員也會印紙本貼在布告欄」等語（見

    本院卷三第111頁）；然證人張純華亦另證稱：「（原證83

    公告前，有無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報備？）有，現在的報

    備都是以線上報備」、「（有無資料可以證明？）這個報備

    不是我處理。負責報備的人完成向公平會報備，經公平會核

    可後，會口頭通知我，我再公告。負責報備的人會用通訊軟

    體、口頭告知我」、「（可否提供報備的相關資料？）此部

    分由負責報備的人提供。我無法提供」、「（原證83，能否

    提供送給經理、董事長簽核的相關證據？）經理、董事長看

    完就叫我公告，沒有實際上簽屬的文件，沒辦法提出」等語

    （見本院卷三第113、114頁），是關於系爭公告是否已經公

    平交易委員會報備核可，及有無經原告經理、董事長審核確

    認等程序，均無相關書面文件可資為憑，而此涉及原告公司

    重大經營事項，原告主張上情如屬實情，事關重要，竟未留

    存書面記錄而過於簡略，實與常情相悖，原告上開所述已難

    採信。原告復主張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於

    系爭公告施行後，曾參與原告營業所活動，參與系爭協議書

    研讀內容之研讀課程等語，並提出打卡紀錄、課程簽報表為

    證（見本院卷二第65至123頁）；惟此究與系爭協議書第5項

    第3款所約定之經公告、公布等程序始生效力之情形有間，

    尚難依此即認原告業依兩造約定之程序修正、新增協議書內

    容，而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發

    生效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

    沛萓、葉祐銓有系爭協議書新增第5項第10款情事，並依該

    條款請求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返

    還領得之獎金，即屬無據。　　

　㈡另按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

    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

    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

    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

    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

    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此即學說上所謂之「附合契約」，此

    類契約，通常由工商企業者一方，預定適用於同類契約之條

    款，由他方依其契約條款而訂定之。預定契約條款之一方，

    大多為經濟上較強者，而依其預定條款訂約之一方，則多為

    經濟上之較弱者，為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

    而為規定（即契約自由與契約正義之二律之平衡），立法目

    的乃為防止此類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

　㈢原告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主張

    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返還獎金，惟該條款是否經所同條第3

    款約定公告、公布程序而發生效力，已屬有疑，核如上述，

    矧上開條款係原告單方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

    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之一部，自係原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

    款而訂定之契約，且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

    書書之空白處或簽名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

    何內容，顯然被告無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

    更之可能，自有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而該約款

    內容規定內容，乃原告得自行以公告、公布方式修正、新增

    系爭協議書約款，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

    充，而無須經過被告同意，或令被告有事先與之磋商或表達

    異議之機會，或保留被告因不同意該條款而得選擇退場之機

    制，遽令被告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

    之拘束，實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且

    依該條款，原告得以修正或新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並非

    僅關於契約履行之輔助性、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

    而尚包括可能影響被告權利、義務內容之契約成立基礎，被

    告並無得預見，且依該條款而新增、修訂之條款生效時點更

    非明確，足使被告就關於系爭協議書之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

    時變動而有不可測風險之狀態，實有有重大不利益而明顯失

    公平。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義務綜合判

    斷結果，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

    ，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3款約定，係屬無效。是以，原告本於

    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程序，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

    款而為本件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

    銓之請求，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㈣又原告與被告許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

    王于峮、余佳抗、江文婷所簽訂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固

    約定：「經銷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

    協力獎金，於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

    自經銷商尚未領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有經被告許

    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王于峮、余佳抗

    、江文婷簽名之系爭協議書在卷（見本院卷一第85、89、10

    3、108、117、125、151、157頁）。惟上開條款係原告單方

    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之

    一部，自係原告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款而訂定之契約，且

    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書書之空白處或簽名

    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何內容，顯然被告無

    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更之可能，自有上開

    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惟該條款未區分下線退出是否

    因可歸責被告事由，未限定退出之時間及下線經銷產品之情

    形，即一律規定下線退出即應將領得之下線加入獎金返還原

    告，致經銷商之被告等人推銷商品之勞費化有烏有，而受有

    重大之不利益，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義

    務綜合判斷結果，堪認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第

    247條之1規定，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係屬無效。

    是以，原告本於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為本件之請求，於法

    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為無效之條款，原

    告依上開約款，而為本件之請求，於法自有未合，要無理由

    ，自應予以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附麗，爰一併予

    以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經本院斟酌

    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

，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

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

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附表

編號 被　告 入會時間 應返還金額 1 曹安勝 110.6.7 360,000元 2 陳建宇 110.6.7 347,400元 3 吳育彰 110.6.4 135,600元 4 林沛萓 110.6.10 102,400元 5 許巧鈴 111.1.13 74,800元 6 潘怡君 110.10.18 55,400元 7 林稚晴 111.2.15 43,600元 8 余東霖 110.11.30 41,400元 9 葉祐銓 110.6.2 30,000元 10 黃嘉琪 111.3.11 24,000元 11 王于峮 110.12.13 29,800元 12 余佳抗 110.6.30 8,000元 13 江文婷 111.5.20 8,0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282號
原      告  金芯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宇謙  
訴訟代理人  曾毓君律師
            劉豐州律師
            陳一銘律師
被      告  陳建宇  
            許巧鈴  
            潘怡君  
            林稚晴  
            余東霖  
            曹安勝  
            吳育彰  


            林沛萓  
            葉祐銓  
            黃嘉琪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宋永祥律師
被      告  王于峮（原名王鐿璇）


            余佳杭  
            江文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獎金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林稚晴、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分別於附表「入會時間」欄所示時間向原告申請入會，並簽訂「入會申請表暨商品申購書」及「經銷商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於契約期間內擔任原告經銷商，推廣、銷售原告之商品及服務，並介紹他人加入傳銷計畫，原告則給付獎金予被告。嗣原告陸續收到被告之下線申請退會，人數眾多，各被告之各下線退出時間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4所示，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約定，被告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所示之獎金。又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簽訂系爭協議書時，已於第5條第3項約定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或其他因業務之需要而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規範。相關修正之內容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原告復於民國110年8月24日以金芯字第0000000號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經銷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於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自經銷商尚未另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並公告全體經銷商週知，上開約款既已納入系爭協議，兩造自應同受拘束。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㈠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則以：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是原告事後片面以自稱之公告方式主張新增，顯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為落實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傳銷商之告知義務，並使雙方權利義務關係臻於明確之意旨有違，依民法第73條規定對被告不生效力，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為請求自無理由。縱原告提出協議書內容研讀課程之簽到表等件，惟該次研讀之實際內容為何，如何能以研讀課程即等同於發生公告效力之情，未見原告說明，單純以形式上簽到即謂被告對系爭協議書內容知悉，亦屬無理由。又原告主張被告5人領得之獎金為原告片面主張，未有任何客觀資料足資佐證。又第5條第10項之約款，顯與多層是傳銷管理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第23條第2項落實保障傳銷商權益及防範變質多層次傳銷之意旨有所抵觸，姑且不論下線因何原因退出，概與經銷商無涉，最大原因為原告公司制度不佳所致，是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款屬要求傳銷商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且不當扣除傳銷商應得之利益，而侵害傳銷商之權益，顯與前揭規定意旨相扞，而屬無效。況被告黃嘉琪介紹2名下線即訴外人賴淑芬、黃宥森，原告已獲得合計98,000元之價金利益，雖該2名下線嗣後辦理退出，原告僅各退還該2名下線各19,600元，原告仍有獲利58,800元，卻以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扣除黃嘉琪之層碰獎金，更屬不當扣除之約定而屬無效等語。
　㈡被告陳建宇、潘怡君、林稚晴則以：系爭協議乃原告一方所預先撰擬，預定用於同類經銷商契約之用，契約相對人就契約重要事項，諸如經銷商之入會方式及加入條件、商品退出退貨辦法、經銷商權利終止、經銷商獎金制度等，均無個別與原告磋商或變更之餘地，僅能決定是否簽署系爭協議，是系爭協議應屬民法第247條之1所稱之定型化契約，而系爭協議第5條第3項約定，授權原告得逕行以公告、公布並自動生效、施行之方式，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充，而無須經過契約之相對人同意，或令相對人有事先與之磋商或表達異議之機會，或保留契約相對人因不同意該條款而得選擇退場之機制，遽令契約相對人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之拘束，除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外，且因依該條款所適用得以修正或新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非僅關於契約履行過程中之輔助性、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而尚包括可能影響於契約之成立基礎，又該條款關於適用生效時點更乏明確，影響契約相對人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時變動及不可測風險之狀態，原告可任意增添與原契約目的無關，加重契約相對人於系爭協議締約時可得預見之責任，對契約相對人有重大不利益而明顯失公平。部分被告係於110年8月24日後始加入原告之經銷商，斯時之新版協議書固有第5條第10項約款之記載，惟此仍未改變該約款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性質，同受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檢驗，該約款除了實質上加重契約相對人之責任，亦隱含懲罰契約相對人之意，違反契約平等互惠之精神，又不區分導致下線退會退貨之原因是否均可歸責於契約相對人，一律以下線有退會退貨之情事，逕依該約款回溯剝奪相對人已領取或可得領取之獎金，對於相對人顯失公平甚明，應否認其效力等語。
　㈢被告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為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2、363、364、373、417、432頁；並依兩造陳述整理如下）：
　㈠被告等分別於起訴狀附表3入會日期欄所示時間向原告請入會，並簽訂系爭協議書。
　㈡原告起訴狀附表4各編號所示之退件者，已於起訴狀附表4退件日期欄所示日期退出原告傳銷組織。
　㈢除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否認外，其被告均已領取起訴狀附表4所列將金。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均為其之經銷商，被告介紹他人加入傳銷計畫，原告給付予獎金後，陸續收到被告之下線申請退會，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之約定，被告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所示之獎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揭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等有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之情事，應依該條規定返還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等語，固提出與各被告簽訂之系爭協議書為證。惟原告與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與原告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並無第5條第10項之條款，且於第5條第3款雖約定：「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及其他因業務之需要而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規範。相關修正之內容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等語（見本院卷第31、35、49、113頁），並於110年8月24日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之約定等情，有原告公告1紙在卷（見本院卷二第63頁）。關於上開新增第1條第5項第10款約款之程序，證人即擔任原告組織訓練部門副理張純華固於本院證稱：「（金芯公司發布公告前簽呈程序為何？）公司的公告在建檔完後，會先給經理審核，經理審核完給董事長簽。董事長確認沒問題，我們直接公告出去」、「（金芯公司會透過甚麼管道發布公告？）公告的電子檔用通訊軟體傳給教育中心的行政人員。行政人員會在通訊軟體上回應收到後，將公告印出交給教育中心的處長，處長會在早會課程中佈達。行政人員也會印紙本貼在布告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1頁）；然證人張純華亦另證稱：「（原證83公告前，有無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報備？）有，現在的報備都是以線上報備」、「（有無資料可以證明？）這個報備不是我處理。負責報備的人完成向公平會報備，經公平會核可後，會口頭通知我，我再公告。負責報備的人會用通訊軟體、口頭告知我」、「（可否提供報備的相關資料？）此部分由負責報備的人提供。我無法提供」、「（原證83，能否提供送給經理、董事長簽核的相關證據？）經理、董事長看完就叫我公告，沒有實際上簽屬的文件，沒辦法提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114頁），是關於系爭公告是否已經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核可，及有無經原告經理、董事長審核確認等程序，均無相關書面文件可資為憑，而此涉及原告公司重大經營事項，原告主張上情如屬實情，事關重要，竟未留存書面記錄而過於簡略，實與常情相悖，原告上開所述已難採信。原告復主張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於系爭公告施行後，曾參與原告營業所活動，參與系爭協議書研讀內容之研讀課程等語，並提出打卡紀錄、課程簽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65至123頁）；惟此究與系爭協議書第5項第3款所約定之經公告、公布等程序始生效力之情形有間，尚難依此即認原告業依兩造約定之程序修正、新增協議書內容，而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發生效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有系爭協議書新增第5項第10款情事，並依該條款請求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返還領得之獎金，即屬無據。　　
　㈡另按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此即學說上所謂之「附合契約」，此類契約，通常由工商企業者一方，預定適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由他方依其契約條款而訂定之。預定契約條款之一方，大多為經濟上較強者，而依其預定條款訂約之一方，則多為經濟上之較弱者，為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而為規定（即契約自由與契約正義之二律之平衡），立法目的乃為防止此類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
　㈢原告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主張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返還獎金，惟該條款是否經所同條第3款約定公告、公布程序而發生效力，已屬有疑，核如上述，矧上開條款係原告單方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之一部，自係原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款而訂定之契約，且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書書之空白處或簽名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何內容，顯然被告無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更之可能，自有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而該約款內容規定內容，乃原告得自行以公告、公布方式修正、新增系爭協議書約款，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充，而無須經過被告同意，或令被告有事先與之磋商或表達異議之機會，或保留被告因不同意該條款而得選擇退場之機制，遽令被告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之拘束，實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且依該條款，原告得以修正或新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並非僅關於契約履行之輔助性、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而尚包括可能影響被告權利、義務內容之契約成立基礎，被告並無得預見，且依該條款而新增、修訂之條款生效時點更非明確，足使被告就關於系爭協議書之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時變動而有不可測風險之狀態，實有有重大不利益而明顯失公平。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義務綜合判斷結果，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3款約定，係屬無效。是以，原告本於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程序，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而為本件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之請求，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㈣又原告與被告許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王于峮、余佳抗、江文婷所簽訂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固約定：「經銷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於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自經銷商尚未領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有經被告許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王于峮、余佳抗、江文婷簽名之系爭協議書在卷（見本院卷一第85、89、103、108、117、125、151、157頁）。惟上開條款係原告單方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之一部，自係原告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款而訂定之契約，且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書書之空白處或簽名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何內容，顯然被告無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更之可能，自有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惟該條款未區分下線退出是否因可歸責被告事由，未限定退出之時間及下線經銷產品之情形，即一律規定下線退出即應將領得之下線加入獎金返還原告，致經銷商之被告等人推銷商品之勞費化有烏有，而受有重大之不利益，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義務綜合判斷結果，堪認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係屬無效。是以，原告本於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為本件之請求，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為無效之條款，原告依上開約款，而為本件之請求，於法自有未合，要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附麗，爰一併予以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附表
		編號

		被　告

		入會時間

		應返還金額



		1

		曹安勝

		110.6.7

		360,000元



		2

		陳建宇

		110.6.7

		347,400元



		3

		吳育彰

		110.6.4

		135,600元



		4

		林沛萓

		110.6.10

		102,400元



		5

		許巧鈴

		111.1.13

		74,800元



		6

		潘怡君

		110.10.18

		55,400元



		7

		林稚晴

		111.2.15

		43,600元



		8

		余東霖

		110.11.30

		41,400元



		9

		葉祐銓

		110.6.2

		30,000元



		10

		黃嘉琪

		111.3.11

		24,000元



		11

		王于峮

		110.12.13

		29,800元



		12

		余佳抗

		110.6.30

		8,000元



		13

		江文婷

		111.5.20

		8,000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282號

原      告  金芯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宇謙  

訴訟代理人  曾毓君律師

            劉豐州律師

            陳一銘律師

被      告  陳建宇  

            許巧鈴  

            潘怡君  

            林稚晴  

            余東霖  

            曹安勝  

            吳育彰  



            林沛萓  

            葉祐銓  

            黃嘉琪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宋永祥律師

被      告  王于峮（原名王鐿璇）



            余佳杭  

            江文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獎金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告林稚晴、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分別於附表「入會時間」欄所示時間向原告申請入會，並簽訂「入會申請表暨商品申購書」及「經銷商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約定被告於契約期間內擔任原告經銷商，推廣、銷售原告之商品及服務，並介紹他人加入傳銷計畫，原告則給付獎金予被告。嗣原告陸續收到被告之下線申請退會，人數眾多，各被告之各下線退出時間詳如原告起訴狀附表4所示，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約定，被告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所示之獎金。又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簽訂系爭協議書時，已於第5條第3項約定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或其他因業務之需要而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規範。相關修正之內容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原告復於民國110年8月24日以金芯字第0000000號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經銷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於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自經銷商尚未另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並公告全體經銷商週知，上開約款既已納入系爭協議，兩造自應同受拘束。爰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應返還金額」欄位所示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分別以下列情詞置辯，並均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㈠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則以：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是原告事後片面以自稱之公告方式主張新增，顯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第13條為落實多層次傳銷事業對傳銷商之告知義務，並使雙方權利義務關係臻於明確之意旨有違，依民法第73條規定對被告不生效力，原告依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為請求自無理由。縱原告提出協議書內容研讀課程之簽到表等件，惟該次研讀之實際內容為何，如何能以研讀課程即等同於發生公告效力之情，未見原告說明，單純以形式上簽到即謂被告對系爭協議書內容知悉，亦屬無理由。又原告主張被告5人領得之獎金為原告片面主張，未有任何客觀資料足資佐證。又第5條第10項之約款，顯與多層是傳銷管理法第19條第1項第6款、第23條第2項落實保障傳銷商權益及防範變質多層次傳銷之意旨有所抵觸，姑且不論下線因何原因退出，概與經銷商無涉，最大原因為原告公司制度不佳所致，是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款屬要求傳銷商負擔顯失公平之義務，且不當扣除傳銷商應得之利益，而侵害傳銷商之權益，顯與前揭規定意旨相扞，而屬無效。況被告黃嘉琪介紹2名下線即訴外人賴淑芬、黃宥森，原告已獲得合計98,000元之價金利益，雖該2名下線嗣後辦理退出，原告僅各退還該2名下線各19,600元，原告仍有獲利58,800元，卻以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扣除黃嘉琪之層碰獎金，更屬不當扣除之約定而屬無效等語。

　㈡被告陳建宇、潘怡君、林稚晴則以：系爭協議乃原告一方所預先撰擬，預定用於同類經銷商契約之用，契約相對人就契約重要事項，諸如經銷商之入會方式及加入條件、商品退出退貨辦法、經銷商權利終止、經銷商獎金制度等，均無個別與原告磋商或變更之餘地，僅能決定是否簽署系爭協議，是系爭協議應屬民法第247條之1所稱之定型化契約，而系爭協議第5條第3項約定，授權原告得逕行以公告、公布並自動生效、施行之方式，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充，而無須經過契約之相對人同意，或令相對人有事先與之磋商或表達異議之機會，或保留契約相對人因不同意該條款而得選擇退場之機制，遽令契約相對人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之拘束，除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外，且因依該條款所適用得以修正或新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非僅關於契約履行過程中之輔助性、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而尚包括可能影響於契約之成立基礎，又該條款關於適用生效時點更乏明確，影響契約相對人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時變動及不可測風險之狀態，原告可任意增添與原契約目的無關，加重契約相對人於系爭協議締約時可得預見之責任，對契約相對人有重大不利益而明顯失公平。部分被告係於110年8月24日後始加入原告之經銷商，斯時之新版協議書固有第5條第10項約款之記載，惟此仍未改變該約款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性質，同受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檢驗，該約款除了實質上加重契約相對人之責任，亦隱含懲罰契約相對人之意，違反契約平等互惠之精神，又不區分導致下線退會退貨之原因是否均可歸責於契約相對人，一律以下線有退會退貨之情事，逕依該約款回溯剝奪相對人已領取或可得領取之獎金，對於相對人顯失公平甚明，應否認其效力等語。

　㈢被告許巧鈴、余東霖、王于峮、余佳杭、江文婷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以為聲明或陳述。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2、363、364、373、417、432頁；並依兩造陳述整理如下）：

　㈠被告等分別於起訴狀附表3入會日期欄所示時間向原告請入會，並簽訂系爭協議書。

　㈡原告起訴狀附表4各編號所示之退件者，已於起訴狀附表4退件日期欄所示日期退出原告傳銷組織。

　㈢除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黃嘉琪否認外，其被告均已領取起訴狀附表4所列將金。

四、本院之判斷：

　　原告主張被告均為其之經銷商，被告介紹他人加入傳銷計畫，原告給付予獎金後，陸續收到被告之下線申請退會，依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之約定，被告應返還原告各如附表所示之獎金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揭情詞置辯。茲分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等有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約定之情事，應依該條規定返還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等語，固提出與各被告簽訂之系爭協議書為證。惟原告與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與原告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並無第5條第10項之條款，且於第5條第3款雖約定：「本協議書得因市場變化、法令修改及其他因業務之需要而修正，並得以本公司之營業規則補充規範。相關修正之內容條款經本公司公告、公布後，依法定時程自動生效及施行」等語（見本院卷第31、35、49、113頁），並於110年8月24日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之約定等情，有原告公告1紙在卷（見本院卷二第63頁）。關於上開新增第1條第5項第10款約款之程序，證人即擔任原告組織訓練部門副理張純華固於本院證稱：「（金芯公司發布公告前簽呈程序為何？）公司的公告在建檔完後，會先給經理審核，經理審核完給董事長簽。董事長確認沒問題，我們直接公告出去」、「（金芯公司會透過甚麼管道發布公告？）公告的電子檔用通訊軟體傳給教育中心的行政人員。行政人員會在通訊軟體上回應收到後，將公告印出交給教育中心的處長，處長會在早會課程中佈達。行政人員也會印紙本貼在布告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1頁）；然證人張純華亦另證稱：「（原證83公告前，有無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報備？）有，現在的報備都是以線上報備」、「（有無資料可以證明？）這個報備不是我處理。負責報備的人完成向公平會報備，經公平會核可後，會口頭通知我，我再公告。負責報備的人會用通訊軟體、口頭告知我」、「（可否提供報備的相關資料？）此部分由負責報備的人提供。我無法提供」、「（原證83，能否提供送給經理、董事長簽核的相關證據？）經理、董事長看完就叫我公告，沒有實際上簽屬的文件，沒辦法提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13、114頁），是關於系爭公告是否已經公平交易委員會報備核可，及有無經原告經理、董事長審核確認等程序，均無相關書面文件可資為憑，而此涉及原告公司重大經營事項，原告主張上情如屬實情，事關重要，竟未留存書面記錄而過於簡略，實與常情相悖，原告上開所述已難採信。原告復主張被告曹安勝、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於系爭公告施行後，曾參與原告營業所活動，參與系爭協議書研讀內容之研讀課程等語，並提出打卡紀錄、課程簽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65至123頁）；惟此究與系爭協議書第5項第3款所約定之經公告、公布等程序始生效力之情形有間，尚難依此即認原告業依兩造約定之程序修正、新增協議書內容，而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發生效力。從而，原告主張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有系爭協議書新增第5項第10款情事，並依該條款請求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返還領得之獎金，即屬無據。　　

　㈡另按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此即學說上所謂之「附合契約」，此類契約，通常由工商企業者一方，預定適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由他方依其契約條款而訂定之。預定契約條款之一方，大多為經濟上較強者，而依其預定條款訂約之一方，則多為經濟上之較弱者，為防止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而為規定（即契約自由與契約正義之二律之平衡），立法目的乃為防止此類契約自由之濫用及維護交易之公平。

　㈢原告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主張系爭協議第5條第10項返還獎金，惟該條款是否經所同條第3款約定公告、公布程序而發生效力，已屬有疑，核如上述，矧上開條款係原告單方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之一部，自係原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款而訂定之契約，且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書書之空白處或簽名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何內容，顯然被告無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更之可能，自有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而該約款內容規定內容，乃原告得自行以公告、公布方式修正、新增系爭協議書約款，單方面對於系爭協議書條款進行修正或補充，而無須經過被告同意，或令被告有事先與之磋商或表達異議之機會，或保留被告因不同意該條款而得選擇退場之機制，遽令被告於任何形下皆須受原告單方面新增或修正條款之拘束，實已違反契約應經當事人雙方合意之基本原則。且依該條款，原告得以修正或新增之事項範圍並不明確，並非僅關於契約履行之輔助性、作業性或細節性等程序性規範，而尚包括可能影響被告權利、義務內容之契約成立基礎，被告並無得預見，且依該條款而新增、修訂之條款生效時點更非明確，足使被告就關於系爭協議書之權利義務內容陷於隨時變動而有不可測風險之狀態，實有有重大不利益而明顯失公平。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義務綜合判斷結果，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3款約定，係屬無效。是以，原告本於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程序，公告新增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而為本件對被告曹安勝、陳建宇、吳育彰、林沛萓、葉祐銓之請求，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㈣又原告與被告許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王于峮、余佳抗、江文婷所簽訂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項固約定：「經銷商因下線加入所領得之推薦獎金、層碰獎金及協力獎金，於該下線退出時，經銷商應返還，本公司亦得逕自經銷商尚未領取之獎金或退貨退款扣減之」，有經被告許巧鈴、潘怡君、林稚晴、余東霖、黃嘉琪、王于峮、余佳抗、江文婷簽名之系爭協議書在卷（見本院卷一第85、89、103、108、117、125、151、157頁）。惟上開條款係原告單方制訂，適用於所有原告之經銷商，並為經銷商協議書內容之一部，自係原告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條款而訂定之契約，且觀諸被告均僅於入會申請表、系爭協議書書之空白處或簽名處填載資料或簽名，未變動該等文件任何內容，顯然被告無就契約內容、條件與原告有何磋商、變更之可能，自有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之適用。惟該條款未區分下線退出是否因可歸責被告事由，未限定退出之時間及下線經銷產品之情形，即一律規定下線退出即應將領得之下線加入獎金返還原告，致經銷商之被告等人推銷商品之勞費化有烏有，而受有重大之不利益，再衡諸定型化契約本質所生兩造之權利、義務綜合判斷結果，堪認客觀上已顯失公平，則依上開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係屬無效。是以，原告本於上開無效條款之約定，為本件之請求，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系爭協議書第5條第10款約定為無效之條款，原告依上開約款，而為本件之請求，於法自有未合，要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附麗，爰一併予以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張世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9　　日

　　　　　　　　　　　　　　書記官　尤凱玟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附表

編號 被　告 入會時間 應返還金額 1 曹安勝 110.6.7 360,000元 2 陳建宇 110.6.7 347,400元 3 吳育彰 110.6.4 135,600元 4 林沛萓 110.6.10 102,400元 5 許巧鈴 111.1.13 74,800元 6 潘怡君 110.10.18 55,400元 7 林稚晴 111.2.15 43,600元 8 余東霖 110.11.30 41,400元 9 葉祐銓 110.6.2 30,000元 10 黃嘉琪 111.3.11 24,000元 11 王于峮 110.12.13 29,800元 12 余佳抗 110.6.30 8,000元 13 江文婷 111.5.20 8,000元 





